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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伙协议

　 退伙人：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退伙人：    等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甲乙双方于x x x x年x月x日经订立合伙协议，约定合伙经营事业，现因合伙人x x x意欲他迁另图事业，声明退伙，并经其它合伙人一致同意，议定退伙契约条件如下： 
第一条 甲乙双方合伙经营的铺号（x x行）（设x x x x处所）（商业登记证x x字批x x号营业登记证x x字第x x号），兹经甲乙双方协议同意，甲方于x x x x年x月x日退伙，而脱离合伙关系。

第二条 自甲方退伙后即自x x x x年x月x日起，关于x x行应归乙方共同所有，继续经营，以后该行所生的债权债务及应缴税费、及其经营有关一切事项均归乙方负责，与甲方无关。 
第三条 在合伙中对外所有债权与债务，及其它设备概归乙方享有和负担。 
第四条 合伙截至x x x x年x月x日为止的收支决算业经甲乙双方会算完毕，而甲乙双方均确认两方之间就合伙决算并无互负债务，日后任何一方均不得再行任何主张或请求。 
第五条 在合伙期间内，应缴的一切税费负担概归甲方负责缴清。 
第六条 退伙日所有的存库品折价合算现款，有人民币x x元，除扣应付的房屋租金及其他一切费用抵付额外，甲方应得额人民币x x元，即日由乙方交付甲方如数收讫，残余部分均属乙方之所有自后双方均不得主张重行分配，或任何请求。 
第七条 原合伙使用店房（即x x号）合伙期间，系以甲方名义向房东承租，自本约成立，即日由甲乙双方会同向房东变更承租人名义手续完妥的义务。 
本契约一式三份，退伙人各执一份为凭。 
退伙人（甲方）： 
     住址： 
     身份证统一号码： 
     退伙人（乙方）： 
     住址： 
     身份证统一号码： 
　　     年   月   日

